
澎湖縣都市計畫乙種工業區申請設置一般旅館

審查作業要點第一點、第三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澎湖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配合都市計畫

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十

八條第二項第三款第二

十一目規定，審查澎湖縣

（以下簡稱本縣）都市計

畫乙種工業區設置一般

旅館，特訂定本要點。 

一、澎湖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配合都市計畫

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十

八條第二項第四款第七

目規定，審查澎湖縣（以

下簡稱本縣）都市計畫乙

種工業區設置一般旅

館，特訂定本要點。 

配合一百零五年四月二

十五日公布修正都市計

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十八條款次內之目次修

正。 

三、都市計畫乙種工業區

設置一般旅館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客房數十六間以

上。 

（二）旅客主要出入口之

樓層應設旅客接待處。 

（三）使用土地總面積不

得超過該工業區總面積

百分之五，並以使用整棟

建築物為限。 

（四）應面臨十二公尺以

上道路。 

（五）基地跨越商業區、

旅館區、乙種工業區者得

合併申請。 

三、都市計畫乙種工業區

設置一般旅館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客房數十六間以

上。 

（二）旅客主要出入口之

樓層應設門廳及會客場

所。 

（三）申請基地總面積不

得超過該工業區總面積

百分之五，並以整棟建築

物使用為限。 

（四）申請基地應面臨已

開闢完成寬度在八公尺

以上之道路。 

（五）基地跨越商業區、

旅館區、乙種工業區者得

合併申請。 

一、配合一百零五年十月

五日公布修正旅館業

管理規則，修正第二

款規定。 

二、配合一百零五年四月

二十五日公布修正都

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

細則第十八條條文，

修正第三款文字及第

四款規定。 

 


